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大學部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課程架構 
最低畢業學分數：132 學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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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必修

(28 學分) 
有關大學部共同課程，請參看本手冊之規定。 

系
必
修
專
業
課
程(

82
學
分)

 

上
學
期 

普通物理 
微積分(一) 
基本電學 
工程圖學與電腦輔助繪圖 

3 
3 
3 
2 

3 
3 
3 
4 

工程數學(一) 
電磁學(一) 
電子學(二) 
工程材料(一) 
機動學 
靜力學 

3 
3 
3 
3 
3 
2 

3 
3 
3 
3 
3 
2 

機電系統實務(一) 
半導體物理與元件(一) 
熱流學 
自動控制 
數值分析 

2 
3 
3 
3 
3 

4 
3 
3 
3 
3 

電腦與控制專題(二) 
機電整合專題(二) 
光電元件與系統專題(二) 

3 
3 
3 

6 
6 
6 

下
學
期 

微積分(二) 
數位邏輯 
電子學(一) 
程式設計與應用 
光機電系統概論 

3 
3 
3 
3 
3 

3 
3 
3 
3 
3 

工程數學(二) 
近代物理(一) 
光電工程 
材料力學 
動力學 

3 
3 
2 
3 
3 

3 
3 
2 
3 
3 

機電系統實務(二) 
光機電電腦輔助設計與分析 
★電腦與控制專題(一) 
★機電整合專題(一) 
★光電元件與系統專題(一) 
★詳見附註 5 

2 
3 
3 
3 
3 

4 
3 
6 
6 
6 

   

系
選
修
專
業
課
程(

至
少
22
學
分)

 

上
學
期 

基本電學實驗 
計算機概論 

2 
3 

4 
3 

微處理機 
英語聽講 
電子學實驗(二) 
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

3 
2 
2 
3 

3 
2 
4 
3 

感測與數位訊號處理 
電子電路電腦輔助設計實習 
光學原理與應用 
近代物理(二) 
創意思考 
機械設計(一) 
精密機械概論 
熱傳學與應用 
產業實習 

3 
2 
3 
3 
3 
3 
3 
3 
3 

3 
4 
3 
3 
3 
3 
3 
3 
6 

可靠度工程導論 
光電半導體工程 
機電整合系統 
有限元素分析 
工具機設計 

3 
3 
3 
3 
3 

3 
3 
3 
3 
3 

下
學
期 

電子學實驗(一) 
電腦網路應用 
光機電概論 
數位邏輯實驗 
 

2 
3 
3 
2 

4 
3 
3 
4 

電磁學(二) 
機器人學 
電子電路學 
TFT-LCD 技術 
工程材料(二) 
工程熱力學 

3 
3 
3 
3 
3 
3 

3 
3 
3 
3 
3 
3 

薄膜工程 
顯示科技工程 
顯示科技工程實習 
振動學 
可程式控制器應用 
半導體物理與元件(二) 
光機電系統設計 
控制系統設計 
機械設計(二) 

3 
3 
1 
3 
3 
3 
3 
3 
3 

3 
3 
2 
3 
3 
3 
3 
3 
3 

微機電工程與應用 
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 
電腦整合製造 
機電介面設計 
光機系統設計 
數位影像處理 
中國醫學與工程 

3 
3 
3 
3 
3 
3 
3 

3 
3 
3 
3 
3 
3 
3 

(

不
定
期
開
課)

 

其
他
專
精
課
程 

機電整合 
PC-Based 控制與應用 
系統控制(機電整合連線)應用技術 

3 
3 
3 

3 
3 
3 

單晶片控制與應用 
半導體製程電腦輔助設計實習 
半導體元件電腦輔助設計實習 
微波積體電路設計 
RFID 材料與製程 
工程統計學 
RFID 資訊平台實務專題 
系統動態 

3 
2 
2 
3 
3 
3 
3 
3 

3 
4 
4 
3 
3 
3 
3 
3 

超大型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實習 
線性代數 
控制技術-系統與元件 
物理光學 
光電量測 
科技英文寫作 
RFID 概論 
太陽電池 
製造學 

3 
3 
3 
3 
3 
3 
3 
3
3 

4 
3 
3 
3 
3 
3 
3 
3
3 

精密雷射加工 
CPLD 數位電路設計 
機器人工程導論 
半導體製程 
機械振動實務結構動態與控制 
有機發光二極體簡介 
顯示驅動技術概論 
振動與控制 
工程設計與分析 

3 
3 
3 
3 
3 
3 
3 
3 
3 

3 
3 
3 
3 
3 
3 
3 
3 
3 

畢
業
條
件 

1.畢業總學分數：132 學分【不含教育學程、軍訓、體育。畢業總學分數至少需包含校必修 28 學分、
系必修 82 學分】。 
2.校必修科目請參閱學校通識、軍訓及體育課程架構，並請依規定修習。 
3.系必修及系開設之選修課程：第一次修課（不限年級）以本系開設之課程為限，重修者則以工學
院各系或工教系精密製造技術學程(限大四應屆生)之科目為原則，經審查同意後，方得以列入畢
業學分。 

4.凡選修本系開設課程、工學院開設或本校開設並由工學院規劃之學程課程(不限學期)，一律承認
為本系畢業學分；修習系外開設科目，經審查同意後，採認至多 10 學分為本系畢業學分。 

5.第三學年下學期專題(一)及第四學年上學期專題(二)之三項專題，得擇一修習；專題(一)與專題
(二)之專題項目須一致。 

6.學生除應修滿本系應修學分外，同時須達本系所定「外語能力」（中級門檻標準）及「資訊能力」
之基本要求，詳細內容請見本校「大學部學生英(外)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」、「資訊能力檢定
畢業門檻實施辦法」及本系之規定辦理。身心障礙學生得免適用以上規定。 

 


